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查字典比賽實施辦法
壹、目的：訓練兒童利用與熟悉使用字典的技能，並培養自學的精神與能力，以增進其學習效果。
貳、主辦單位：教務處

參、參加對象：本校三、四年級學生。

肆、比賽日期：100年1月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07：50～08：30
    比賽地點：華樓三樓圖書室
伍、比賽要點：

一、比賽用字典（新超群辭典—南一出版）由本校圖書室提供，不得使用個人字典。

二、各班遴選兩名學生代表參加比賽，填妥報名表交至教務處設備組。

三、各班比賽者請依指定之時間、地點、座位，自備文具參加比賽。

四、比賽時間為四十分鐘，比賽開始後十分鐘內未進場，視同棄權；比賽者須在比賽進行二十分鐘後，作答完畢始可交卷離場，違者當時所考科目不予計分。

五、評分標準

（1） 各年級比賽題目範例：
 ◎三、四年級比賽範例：（比賽試卷為橫式直書）
	字別
	部首
	注音
	筆畫
	頁數
	造詞

	圖
	囗
	ㄊㄨˊ
	11
	148
	圖表

	書
	曰
	ㄕㄨ
	6
	353
	書生


（二）字別：
1.三年級部份：全部共50個字別，每字2分，總分100分，每字別其中一項未填或答錯扣1分，2分扣完為止。
2.四年級部份：全部共50個字別，每字2分，總分100分，每字別其中一項未填或答錯扣1分，2分扣完為止。
（三）部首：以字典中封面內頁之部首為主。

（四）筆劃：不含部首之筆劃。

（五）注音：為本字之音，一字多音者，只要寫出其中之一音者均給分，但需配合造詞。

（六）頁數：以阿拉伯數字寫出該字之頁數。

（七）語詞：寫出該字別在字典的第一個語詞，如：好-好歹；若該字無例詞，以字義解釋所列第一個例詞填答。
（八）同義詞（反義詞）：圈選出語詞的同義詞（反義詞）。
（九）填寫試卷一律用鋼筆或原子筆（限藍色或黑色），不得使用鉛筆或紅筆書寫，塗改不計分。
六、比賽試卷上會註明參賽者編號，比賽者請勿寫上班級及姓名。

陸、獎勵辦法：各年級取前六名為原則（特優一名，優等二名，甲等三名），頒發獎狀及獎品。評審得依比賽選手程度進行給獎員額總數調整。
柒、經費：本活動所需經費，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捌、本辦法陳經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
查字典比賽「語詞」填寫範例
	一、該字無例詞，以字義解釋所列第一個例詞填答
	二、該字有例詞，以所列第一個例詞填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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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裁切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附件二
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99學年度查字典比賽報名表

	編號
	班       級
	座  號
	姓          名

	1
	年     班
	
	

	2
	
	
	


導師簽名：
請於12/13-12/17日期間繳回教務處設備組，謝謝！

